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學生社團評鑑辦法 

中華民國 97 年 9 月 10 月學生事務委員會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年 09 月 09 日學生事務委員會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01 月 09 日學生事務委員會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06 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7 年 09 月 18 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08 月 27 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了健全社團之組織與功能，強化

社團經營能力，藉由社團運作績效之考核，提昇社團活動的內涵，促進

社團之進步與發展，並作為檢討改進之依據，以發揮社團活動之正常功

能，特訂定「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學生社團評鑑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評鑑對象為本校核准成立滿一年之學生社團。 

第三條 學生社團評鑑時間於每學年第一學期辦理。 

第四條 社團評鑑類別區分依教育部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鑑分類。 

一、 自治性社團。 

二、 服務性社團。 

三、 學藝性社團。 

四、 康樂性社團。 

五、 體能性社團。 

 第五條 參加評鑑之社團資料起迄期間為評鑑前一年十一月至當年十月底止，以往

之資料請勿送審。學生社團之評鑑標準分為社團經營自評表及社團評鑑

書審二部分，其項目概述如下： 

 

一、 社團經營自評表（佔總評鑑成績 40％），由社團自行評分，以當年

度教育部全國大專校院社團評鑑項目為參考，評分標準另定。 

二、 社團評鑑書審（佔年度社團評鑑總分 60%）： 

           （一）以當年度教育部全國大專校院社團評鑑項目為參考，評分標

準另定。 

           （二）參加評鑑之社團應將各項活動資料陳列於指定之地點，並指



派專人擔任解說員接受評鑑委員詢問。 

           （三）評鑑結果於評鑑結束後 2 週內公布評鑑成績，並擇期頒獎。 

           （四）榮獲全校最優之社團具有代表本校參加全國大專績優社團選

拔資格。 

第六條 社團評鑑委員由校內外具有輔導社團經驗之老師及曾擔任過社團負責

人或優秀幹部共同組成。 

第七條 評鑑等級： 

       一、90 分(含)以上為「特優」。 

       二、80 分至 89 分為「優等」。 

       三、70 分至 79 分為「甲等」。 

       四、60 分至 69 分為「乙等」。 

       五、59 分(含)以下為「丙等」。 

第八條 依附表所列標準予以獎勵。 

第九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學生社團評鑑等級與獎懲標準 

等級獎懲標準: 

等級 內容 

特優 
頒發社團獎牌壹座，社團負責人記小功貮次，社員記嘉

獎貮次，並頒發獎狀。 

優等 
頒發社團獎牌壹座，社團負責人記小功壹次，社員記嘉

獎壹次，並頒發獎狀。 

甲等 
頒發社團獎牌壹座，社團負責人記嘉獎貮次，並頒發獎

狀。 

乙等 通過 

丙等 收回社團辦公室。 

 

名次獎勵標準： 

獎勵標準 獎勵方式 

依照各社團類別評鑑分數排名第一名 禮券(獎金)3,000 元整。 

依照各社團類別評鑑分數排名第二名 禮券(獎金)2,000 元整。 

依照各社團類別評鑑分數排名第三名 禮券(獎金)1,000 元整。 

備註: 一、獎勵員額依該屬性之社團數量訂定之，該屬性社團數 1至 9者取 1名，

達 10至 14者取 2名，超過 15者以上(含 15)取 3名，至多取 3名為限；

各類別評鑑第一名如未達優等以上者，則該類別均不予以獎勵。 

二、該年獎勵金，得視該年度學輔補助金額調整。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社團評鑑評分標準                 

＊社團經營自評表 40%，社團評鑑書審之成績佔 60% 

一、社團經營自評表項目：（佔 40%） 

項

次 
評鑑項目 配分 

社團

自評 

課指

複評 
給分標準 

一 

社團文書作

業能依規定

程序辦理 

10% 

  社團文書作業能依規定程序辦理，如

各項表單或社課紀錄等 

（每次+2 分，至多 10 分） 

二 

與學校或課

指組宣導事

項配合程度 

20% 

  參加上下學期社團負責人期初/末大

會、暑訓、指導老師座談會、校長有

約等相關課指組辦理 

（每次+2 分，至多 20 分） 

三 

積極參與校

內外各項活

動、表演或

競賽等 

30% 

  積極參與校內外各項活動、表演或競

賽等如校慶、藝文季、合唱、社博、

成年禮、校園開放日校外招生、迎新

演唱會 

（每次+5 分，至多 30 分） 

四 
積極推動社

內活動 
30% 

  積極推動社內活動（招生、迎新、茶

會、幹部訓練營、成果展等）（每次

+3 分，至多 30 分） 

五 
其它特殊表

現 
10% 

  未納入以上敘述之事項 

例如:校內外評鑑前三名獲獎、社團活

動宣傳廣告影片、照片、海報、傳單…

等 

(每次+2 分，至多 10 分) 

總  評 100% 
   

社團名稱 / 社長簽章  

指導老師簽章  

課指組核章  

※備註:均需附佐證資料於 PPT 內，可掃描拍照但需解析度清晰。 

 



二、社團評鑑書審（佔 60％） 

（一）、共通性評分項目（佔 60％） 

項  目 評分細項 評  分  重  點 

組織運作 

40% 

組織章程 

5% 

1.組織章程是否明確、清楚？例如具有社團宗旨、社員大

會的召開與權責、幹部架構、社員的權利義務、會費的

收退方式、選舉罷免等的規範？ 

2.是否適時修訂？修訂條文之前、後內容說明？各次修正

時間是否詳實記載於組織章程名稱之下方？ 

3.社團組織是否健全？權責分工是否明確？ 

年度計畫 

5%  

1.是否訂定社團年度計畫（含活動行事曆）？ 

2.是否訂定社團發展之短、中或長程計畫？內容是否包含

目標、實施策略、具體項目、經費需求、資源管道等？  

3.年度計畫內容是否符合社團成立宗旨？是否有主題？ 

4.社團年度各項活動依據年度計畫執行程度？是否有執行

成效表？ 

管理運作 

20% 

1.是否依據社團組織章程管理運作？社員間的凝聚力如何

達成？ 

2.是否定期召開社員大會（或系學會大會）及幹部會議？

各次會議之出席狀況？ 

3.幹部、社員及指導老師資料是否完備？是否有與畢業社

友聯絡？ 

4.社長及社團幹部產生方式及程序？選舉投票的紀錄？未

過門檻的因應措施？ 

5.社團交接是否完善？是否辦理幹部訓練？ 

社團資料保

存與資訊管

理 

10％  

1.社團各項活動資料及成果保存之完整性？ 

2.各項會議或活動記錄是否詳實（含簽到手稿）？是否送

請社團指導老師簽名？ 

3.社團檔案資料電腦化程度、社團網頁經營？ 

財物管理 

20﹪ 

經費控管 

10%  

1.社團經費來源、使用原則及運作情形？是否訂定財務管

理辦法？ 

2.是否設立社團經費專戶（非私人帳戶），由專人專帳負責

管理並公開徵信？社團經費帳戶之簿冊與印章是否分

別由專人保管？ 

3.年度經費收支情形是否登錄於帳冊並清楚詳載？是否有

社團的各項活動及年度總預決算表？ 

4.各項經費收支單據之整理？核銷憑證是否加蓋稽核印

章？正本與影本的黏貼與核銷程序均顯示清楚？ 



產物保管 

10% 

1.社團器材、設備之財產清冊清楚否？使用或借用、維修

紀錄？設備有圖片為証否？ 

2.是否有明確的保管制度（辦法或方式）？ 

（二）、社團活動績效評分項目（佔 40％） 

項  目 評分細項 評  分  重  點 

社團活動 

績效 40% 

社團活動 

20% 

1.社團各項活動之籌備及宣傳情形？ 

2.各項活動計畫是否周詳、活動企劃與內容是否充實、具

創意？ 

3.活動辦理成效及社員參與程度？ 

4.各項活動是否召開檢討會？紀錄是否詳實完整？大型

活動是否實施問卷回饋分析？ 

5.社團活動力與社團規模相互配合情形，請簡述各項活動

內容。 

6.是否積極協助、配合學校舉辦之各項活動？請特別註明

哪些活動是配合學校的活動。 

活動特色 

與績效 

20% 

1.是否含有符合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營隊活動、帶動中小學

社團發展、社區服務及社會關懷等相關教育政策之活

動？其活動目標、對象、地點、時間如何實施是否明確？ 

2.社團具傳統或特色之活動為何？辦理成效如何？ 

3.是否積極參與(或主辦)校外或跨性所舉辦之活動？社

團對外活動或競賽之成果及績效。  

4.社團活動宣傳度及參與人員之規劃為何? 

5.活動特色主題概念正確性及社團活動廣度為何? 

6.社團特色活動是否與學校連結?學校是否協同策劃。 

7.活動檢討會議與分析及相關傳承資料之整備。 

 

 


